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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

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第三个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为

２７７

名，可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

４

，

１２８

，

９３０

股，占公司解锁前股本总额的

０．４８％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

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及 《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４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

了独立意见。

５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１７

，

７４３

，

０００

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１３％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３４０

人。

６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９

，

７４３

，

０００

股

调整为

１９

，

６５１

，

０００

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４０

人调整为

３３７

人，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７

，

７４３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７

，

６５１

，

０００

股， 预留部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保持不变。

７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

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９

，

６５１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９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３７

人调整为

３３５

人，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７

，

６５１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７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预留部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保持

不变。

８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李其生、邹锐、倪学习、蔡涛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李其生

１６９

，

０００

股、邹锐

３３

，

２００

股、倪学习

８０

，

０００

股、蔡涛

１４

，

２００

股）合计

２９６

，

４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３５

人调整为

３３１

人，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７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６

，

７４８

，

６００

股， 预留部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保持不变。

９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

中熊甜、何小仁、靳春桥、罗云云、汪海山、沈倩倩、魏萍、关帅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熊甜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５６０

股、何小仁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靳春桥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 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８

，

６２０

股、

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 沈倩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１

，

１６０

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７２

，

１４０

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０

，

７００

股）合计

５７６

，

１８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

３３１

人调整为

３２３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７４８

，

６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１７２

，

４２０

股，预留部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０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

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

予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２２２７％

。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２６

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

１８

，

１０７

，

９２０

股，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２３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１６

，

１７２

，

４２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

２６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

１１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

徐峰、钟玉祥、肖晓云、黄玉香、王芳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４５

，

０００

股，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５

，

７５０

股，肖晓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５

，

３９０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５９０

股，王芳持有预留授予限制股

票

１８

，

７００

股）合计

１３５

，

４３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８

，

１０７

，

９２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９７２

，

４９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２３

人，调整至

３１９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１７２

，

４２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０５５

，

６９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由

２６

人调整至

２５

人，授予数量由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调整至

１

，

９１６

，

８００

股。

１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

卢利、罗春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罗春兰持有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５６０

股）合计

２５

，

５６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９７２

，

４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９４６

，

９３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９

人，调整至

３１７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０５５

，

６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０３０

，

１３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为

２５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１６

，

８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

象中袁王汉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袁王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股）合计

１８

，

０００

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９４６

，

９３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９２８

，

９３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７

人，调整至

３１６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０３０

，

１３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０１２

，

１３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为

２５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１６

，

８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４

、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

象中孙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２

，

２４０

股）合计

１２

，

２４０

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

１７

，

９２８

，

９３０

股，

调整至

１７

，

９１６

，

６９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６

人，调整至

３１５

人，首次

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０１２

，

１３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９９９

，

８９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

２５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１６

，

８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５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第四届第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

中周长军、黄家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周长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１

，

６１０

股，黄家保持有预

留授予限制股票

１８

，

７００

股）合计

３０

，

３１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９１６

，

６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８８６

，

３８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５

人，调整至

３１４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５

，

９９９

，

８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９８８

，

２８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由

２５

人调整至

２４

人，授予数量由

１

，

９１６

，

８００

股，调整至

１

，

８９８

，

１００

股。

１６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四届第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

象中王振武、何小波及岳红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振武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４５

，

０００

股，何

小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岳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股）

２３８

，

５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８８６

，

３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６４７

，

８８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４

人，调整至

３１１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５

，

９８８

，

２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７４９

，

７８０

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为

２４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８９８

，

１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

励对象中刘津龙、李强、陈春辉、邱建标

４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

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津龙持有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５６０

股，李强持有限制性股票

２５

，

７４０

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股，邱建标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７２

，

３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孤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６４７

，

８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５７５

，

５８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１

人，调整至

３０９

人，

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５

，

７４９

，

７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７０７

，

４８０

股， 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

数由

２４

人，调整至

２２

人，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９８

，

１００

股调整至

１

，

８６８

，

１００

股。

１８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激励对象中徐万同、周志云、杜娟、孟苏焘、邵锋、许蝶龙、李星星、李蔚、谢

杰、王燕红、罗娟、张静楠

１２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５６９

，

５９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

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

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数由

１７

，

５７５

，

５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００５

，

９９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０９

人，调整至

２９７

人，首次授予数

量由

１５

，

７０７

，

４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１３７

，

８９０

股；预留部分

２２

人，授予数量

１

，

８６８

，

１００

股

保持不变。

１９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贾萧赫、张明林、刘芳荣、李直强、潘茹、孙欣、李桂

芳、马宏杰、陆成龙、张婉华

１０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贾萧赫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４８

，

５８０

股、张明林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５５

，

０２０

股、刘芳荣持有二期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

５２

，

６４０

股、李直强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１

，

０００

股、孙欣持

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３

，

３００

股、李桂芳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８

，

０００

股、马宏杰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０

，

８５０

股，潘茹持有二期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８３０

股、陆成龙持有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张婉华持

有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

２６４

，

２２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次回购

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４３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数量由

１７

，

００５

，

９９０

股，调

整至

１６

，

７４１

，

７７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９７

人，调整至

２９０

人，首次授

予数量由

１５

，

１３７

，

８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９０８

，

５０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２

人调

整至

１９

人 ，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６８

，

１００

股，调整至

１

，

８３３

，

２７０

股。

２０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祁爱菊、刘崇德、袁飚、潘燕青、朱海燕、兰清

６

人因个

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祁爱菊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３６

，

５００

股，刘崇德持有二期首次授予

限制股票

３９

，

３４０

股、袁飚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７

，

８００

股、潘燕青持有二

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４

，

７８０

股、 朱海燕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８

，

４００

股、 兰清持有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８３０

股）

２６３

，

６５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

理。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

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二期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４３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数量由

１６

，

７４１

，

７７０

股，调

整至

１６

，

４７８

，

１２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９０

人，调整至

２８５

人，首次授

予数量由

１４

，

９０８

，

５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６６１

，

６８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９

人调

整至

１８

人 ，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３３

，

２７０

股，调整至

１

，

８１６

，

４４０

股。

２１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张虹、孙志君、李康

３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张虹持有二期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

２８

，

０００

股，孙志君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５６

，

０００

股、李康持有

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１

，

５００

股）

１１５

，

５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数量由

１６

，

４７８

，

１２０

股，调

整至

１６

，

３６２

，

６２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８５

人，调整至

２８２

人，首次

授予数量由

１４

，

６６１

，

６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５４６

，

１８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

１８

人 ，授予数量

１

，

８１６

，

４４０

股保持不变。

２２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韩杰、李尉

２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韩杰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１４

，

０００

股，李尉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５７

，

１９０

股）

７１

，

１９０

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

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

一致，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数由

１６

，

３６２

，

６２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２９１

，

４３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８２

人，调整至

２８０

人，首次授

予数量由

１４

，

５４６

，

１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４７４

，

９９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

１８

人

，授予数量

１

，

８１６

，

４４０

股保持不变。

２３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姚毛毛、王小玲、文韬

３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姚毛毛持有二期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４

，

５００

股，王小玲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９

，

１００

股，

文韬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４

，

０００

股）

４７

，

６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

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二期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数量由

１６

，

２９１

，

４３０

股，调

整至

１６

，

２４３

，

８３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８０

人，调整至

２７７

人，首

次授予数量由

１４

，

４７４

，

９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４２７

，

３９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

１８

人 ，授予数量

１

，

８１６

，

４４０

股保持不变。

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一）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里约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日起

满

１２

个月后， 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

４８

个月内按

１０％

：

２０％

：

３０％

：

４０％

的比例分四

期解锁。

公司业绩考核条件成就说明：

序号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１

本计划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９

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

进行考核， 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

件之一。 业绩考核的指标为： 以

２０１５

年业绩为基准，

２０１８

年公司

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不低于

９．２７％

。

以

２０１５

年业绩为基准，

２０１８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

收入较

２０１５

年增长为

３９．４７％

。

２

根据公司薪酬与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

效考核合格。

２０１８

年激励计划

２８０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

格，满足解锁条件。

３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二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

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条件，满足解锁条件。

４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

员；（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４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５

公司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 各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公司财务指标均满足解锁条件。

（二）锁定期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届满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

激励对象可以在未来

４８

个月内按

１０％

：

２０％

：

３０％

：

４０％

的比例分四期解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

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 确定第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

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故第三个锁定期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届满。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后成就。

本次实施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不存在差异。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

定，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未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

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三、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４

，

１２８

，

９３０

股。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

定，各激励对象在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获授总数的比例为

３０％

，在计

算本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过程中， 各激励对象本期可解锁股份产生的不

足

１

股的部分，按直接取整数部分股份计算所得。

本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包含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何雪晴女

士。

四、 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三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解锁条件满足情况

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其他解锁条件，

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公

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三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要求，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安排、解锁

等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

１－３

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侵占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三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达成，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 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所授予的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相关事宜。

六、 监事会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

名单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

２７７

名激励对象解

锁资格合法有效， 满足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

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解锁手续。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解锁符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解锁条件，公司已按照《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履行了对本

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内部批准程序，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确认后，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相关解锁登记手续。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８８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股票限制性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

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４

、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公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

了独立意见。

５

、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１７

，

７４３

，

０００

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１３％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

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３４０

人。

６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

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９

，

７４３

，

０００

股

调整为

１９

，

６５１

，

０００

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４０

人调整为

３３７

人，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７

，

７４３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７

，

６５１

，

０００

股， 预留部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保持不变。

７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

本次股权激励资格，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９

，

６５１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９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３７

人调整为

３３５

人，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７

，

６５１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７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预留部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保持不

变。

８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

中李其生、邹锐、倪学习、蔡涛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李其生

１６９

，

０００

股、邹锐

３３

，

２００

股、倪学

习

８０

，

０００

股、蔡涛

１４

，

２００

股）合计

２９６

，

４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

３３５

人调整为

３３１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７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调

整为

１６

，

７４８

，

６００

股，预留部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保持不变。

９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

中熊甜、何小仁、靳春桥、罗云云、汪海山、沈倩倩、魏萍、关帅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熊甜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５６０

股、何小仁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靳春桥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 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８

，

６２０

股、

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 沈倩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１

，

１６０

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７２

，

１４０

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０

，

７００

股）合计

５７６

，

１８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

３３１

人调整为

３２３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７４８

，

６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１７２

，

４２０

股，预留部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０

、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

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

予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２２２７％

。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２６

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

１８

，

１０７

，

９２０

股，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２３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１６

，

１７２

，

４２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

２６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

１１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四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

徐峰、钟玉祥、肖晓云、黄玉香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４５

，

０００

股，钟玉

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５

，

７５０

股， 肖晓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５

，

３９０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５９０

股）合计

１１６

，

７３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

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８

，

１０７

，

９２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９９１

，

１９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２３

人，调整至

３１９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１７２

，

４２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０５５

，

６９０

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

为

２６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２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四届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

卢利、罗春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罗春兰持有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５６０

股）合计

２５

，

５６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９９１

，

１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９６５

，

６３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９

人，调整至

３１７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０５５

，

６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０３０

，

１３０

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

为

２６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

象中袁王汉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袁王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股）合计

１８

，

０００

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９６５

，

６３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９４７

，

６３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７

人，调整至

３１６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０３０

，

１３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０１２

，

１３０

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

为

２６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４

、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

象中孙辉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孙辉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２

，

２４０

股）合计

１２

，

２４０

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９４７

，

６３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９３５

，

３９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６

人，调整至

３１５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０１２

，

１３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８８８

，

８９０

股，预留部门股票授予人数

为

２６

人，授予数量为

１

，

９３５

，

５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５

、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第四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

中周长军、黄家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周长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１

，

６１０

股，黄家保持有预

留授予限制股票

１８

，

７００

股）合计

３０

，

３１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由

１７

，

９１６

，

６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８８６

，

３８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５

人，调整至

３１４

人，首

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５

，

９９９

，

８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９８８

，

２８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由

２５

人调整至

２４

人，授予数量由

１

，

９１６

，

８００

股，调整至

１

，

８９８

，

１００

股。

１６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

中王振武、何小波及岳红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振武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４５

，

０００

股，何小

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７５

，

５００

股， 岳红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股）

２３８

，

５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

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 第二期限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１７

，

８８６

，

３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７８

，

６４７

，

８８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４

人，调整至

３１１

人，

首次授予股票数量由

１５

，

９８８

，

２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７４９

，

７８０

股，预留部分

２４

人，授予

数量

１

，

８９８

，

１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７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

象中刘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５６０

股， 李强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５

，

７４０

股，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股，邱建标持有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

１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７２

，

３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

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本次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４．４３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数由

１７８

，

６４７

，

８８０

股，调整

至

１７８

，

５７５

，

５８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１１

人，调整至

３０９

人，首次授予

数量由

１５

，

７４９

，

７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７０７

，

４８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４

人调整

至

２２

人，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９８

，

１００

股，调整至

１

，

８６８

，

１００

股。

１８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激励对象中徐万同、周志云、杜娟、孟苏焘、邵锋、许蝶龙、李星星、李蔚、谢

杰、王燕红、罗娟、张静楠

１２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５６９

，

５９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

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

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数由

１７

，

５７５

，

５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００５

，

９９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３０９

人，调整至

２９７

人，首次授予数

量由

１５

，

７０７

，

４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１３７

，

８９０

股；预留部分

２２

人，授予数量

１

，

８６８

，

１００

股

保持不变。

１９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贾萧赫、张明林、刘芳荣、李直强、潘茹、孙欣、李桂

芳、马宏杰、陆成龙、张婉华

１０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贾萧赫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４８

，

５８０

股、张明林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５５

，

０２０

股、刘芳荣持有二期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

５２

，

６４０

股、孙欣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３

，

３００

股、李桂芳持

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８

，

０００

股、马宏杰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０

，

８５０

股，潘茹持有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８３０

股、陆成龙持有二期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 张婉华持有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９

，

０００

股）

２６４

，

２２０

股

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二期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价格为

４．４３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数由

１７

，

００５

，

９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７４１

，

７７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９７

人，调整至

２９０

人，首次授予数

量由

１５

，

１３７

，

８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９０８

，

５０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２

人调整至

１９

人 ，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６８

，

１００

股，调整至

１

，

８３３

，

２７０

股。

２０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祁爱菊、刘崇德、袁飚、潘燕青、朱海燕、兰清

６

人因个

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祁爱菊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３６

，

５００

股，刘崇德持有二期首次授予

限制股票

３９

，

３４０

股、袁飚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７

，

８００

股、潘燕青持有二

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４

，

７８０

股、 朱海燕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８

，

４００

股、 兰清持有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６

，

８３０

股）

２６３

，

６５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

理。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

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二期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二期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４３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股数由

１６

，

７４１

，

７７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４７８

，

１２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９０

人，调整至

２８５

人，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４

，

９０８

，

５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６６１

，

６８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由

１９

人调整至

１８

人

，授予数量由

１

，

８３３

，

２７０

股，调整至

１

，

８１６

，

４４０

股。

２１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张虹、孙志君、李康

３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张虹持有二期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

２８

，

０００

股，孙志君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５６

，

０００

股、李康持有

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１

，

５００

股）

１１５

，

５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股数由

１６

，

４７８

，

１２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３６２

，

６２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８５

人，调整至

２８２

人，首次授予数量由

１４

，

６６１

，

６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５４６

，

１８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

１８

人 ，授予数量

１

，

８１６

，

４４０

股保持不变。

２２

、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韩杰、李尉

２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韩杰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１４

，

０００

股，李尉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５７

，

１９０

股）

７１

，

１９０

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

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

一致，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数由

１６

，

３６２

，

６２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２９１

，

４３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８２

人，调整至

２８０

人，首次授

予数量由

１４

，

５４６

，

１８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４７４

，

９９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

１８

人

，授予数量

１

，

８１６

，

４４０

股保持不变。

二、本次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姚毛毛、王小玲、文韬

３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姚毛毛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４

，

５００

股，王小玲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９

，

１００

股， 文韬持有二期首次授予限制

股票

１４

，

０００

股）

４７

，

６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

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二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７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数量由

１６

，

２９１

，

４３０

股，调

整至

１６

，

２４３

，

８３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８０

人，调整至

２７７

人，首

次授予数量由

１４

，

４７４

，

９９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４２７

，

３９０

股；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人数

１８

人 ，授予数量

１

，

８１６

，

４４０

股保持不变。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也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

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 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

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根据《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原激励对象中姚毛毛、王小玲、文韬

３

人因个

人原因离职已经不符合激励条件，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我们同意公司

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

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

格确定等，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８９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１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对〈第三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进行调整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９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

量为

１７

，

４０２

，

６００

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４％

。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２６７

人。

３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

于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俊武、康月妨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 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俊武

４４８

，

０００

股、康月妨

３０

，

０００

股） 合计

４７８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６７

人调整为

２６５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７

，

４０２

，

６００

股调整为

１６

，

９２４

，

６００

股。

４

、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

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罗云云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３０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

２６５

人 调整至

２６４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９２４

，

６００

股调整

为

１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

股。

５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孙娟因个人原因

已 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常

瑛 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６５

，

０００

股，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０００

股， 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０００

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２７

，

８００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５

，

７００

股，孙娟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３５

，

０００

股）合计

２４３

，

５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

司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

２６４

人调整至

２５８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由

１６

，

８９４

，

６００

股调整 至

１６

，

６５１

，

１００

股。

６

、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刘乃华、李英辉、高峰

３

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刘乃华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

５０

，

０００

股，李英辉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５０

，

０００

股，高峰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

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５８

人调整至

２５５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６５１

，

１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６

，

５１１

，

１００

股。

７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

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吴小倩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 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吴小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８８８

，

０００

股）

８８８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５５

人调 整至

２５４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６

，

５１１

，

１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５

，

６２３

，

１００

股。

８

、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

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

股份数量为

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０．４９３７％

。 本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１０２

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

１９

，

９０３

，

１００

股，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２５４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１５

，

６２３

，

１００

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

１０２

人，授予数量为

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９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第四届第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授予

激励对象中黎峻江、刘津龙、丰晴、陈春辉、周邑、朱秀英、邓睿因个人原因已 离

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８０７

，

８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其中， 黎峻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６２８

，

６００

股，刘

津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８

，

０００

股， 丰晴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１

，

２００

股， 陈春辉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股，周邑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股，朱秀英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６０

，

０００

股，邓睿持有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

性股票 数量由

１９

，

９０３

，

１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９

，

０９５

，

３０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由

２５４

人 调整到

２５１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５

，

６２３

，

１００

股调整到

１４

，

９５５

，

３００

股，预 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１０２

人调整到

９８

人，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

量由

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 调整到

４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

１０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唐志林、周志云、孟苏焘、李明、许蝶龙、涂丽平、李星星、 张

一博、许妙虹、潘虹、马庐山、王燕红、罗娟、张静楠、陈昌、叱干白娟

１６

人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 制性股

５７４

，

５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唐志林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８

，

０００

股，周志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１

，

０００

股，孟苏焘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

票

１０５

，

０００

股，李明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７０

，

０００

股，许蝶龙持有首次授予 限

制性股票

８４

，

０００

股， 涂丽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１

，

０００

股， 李星星持有首

次授予

１４

，

０００

股，张一博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５

，

２００

股，许妙虹持有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

２１

，

０００

股，潘虹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４

，

５００

股，马庐山持有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５

，

０００

股，王燕红持有首次持有限制性股票

２１

，

０００

股，罗娟持

有首次限制性股票

２３

，

８００

股，张静楠持有首次限制性股票

２１

，

０００

股，陈昌持有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５

，

０００

股，叱干白娟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５

，

０００

股）。 此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９

，

０９５

，

３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８

，

５２０

，

８００

股，其

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２５１

人调整至

２３８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４

，

９５５

，

３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４７５

，

８０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９８

人调整到

９５

人，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由

４

，

１４０

，

０００

股调整到

４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

１１

、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 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

议 案》，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贾萧赫、张明林、刘芳荣、李直强、石春林、段小敏、

李桂芳、杨勃、李强

９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

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 贾萧赫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３

，

０５０

股，张明林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５

，

４１０

股，刘芳荣持有三期

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６

，

４８０

股， 李直强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７

，

５００

股， 段小敏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３５

，

０００

股，李桂芳持有三期首

次限制性股 票

２８

，

０００

股， 李强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０

，

３００

股，石

春林持有三期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 杨勃持有三期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

８０

，

０００

股）

４１５

，

７４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 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价格为

４．５９

元

／

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５．０１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８

，

５２０

，

８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８

，

１０５

，

０６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２３８

人调整至

２３１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

１４

，

４７５

，

８００

股，调整至

１４

，

２６０

，

０６０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９５

人调整至

９３

人，预留授予数量由

４

，

０４５

，

０００

股调整至

３

，

８４５

，

０００

股。

１２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鉴于授予激励对象中王辉、刘崇德、袁飚、潘燕青

４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

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王辉持有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８４

，

０００

股， 刘崇德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４７

，

７４０

股，袁飚持有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４

，

５００

股，潘艳青持有三期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２３

，

８００

股，）

１８０

，

０４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５９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１８

，

１０５

，

０６０

股，调整至

１７

，

９２５

，

０２０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由

２３１

人调整至

２２７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

１４

，

２６０

，

０６０

股， 调整至

１４

，

０８０

，

０２０

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９３

人，预留授 予数量

３

，

８４５

，

０００

股，保持不变。

１３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张虹、孙志君

２

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

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张虹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２１

，

０００

股，孙志君持有三期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４９

，

０００

股）

７０

，

０００

股进行

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

相关事宜。 三期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为

４．５９

元

／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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